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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法院組織法及相關法律規定，說明為何「偵查」係採「不公開原則」，

「審判」則原則上採「公開審判原則」？又審判法庭如不公開時，應如

何處理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「檢察官」與「檢察事務官」職權之差異，其關聯性為何？又關

於「檢察一體原則」與法院組織法第 61 條：「檢察官對於法院，獨立行

使職權。」之規定，是否亦適用於檢察事務官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依現行法院組織法、法官法等相關規定，就「維護法官依法獨立審判」

與「職務監督」、「行政監督」間之相關規範為何？「職務監督」或「行

政監督」是否影響能「審判獨立」？其間之分際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關於「法庭秩序」，請依法院組織法及相關規定，說明下列問題：

何謂「法庭警察權」？其法律依據為何？（15 分）

律師在法庭執行職務時，有無服制之規範？（5 分）

關於法庭席位之布置，應依「當事人平等之原則」為之。請試申其義。

（5 分）


